「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修正對照表附件五
附件五
附件五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壹、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   （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2-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最近30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基金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6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達80％應告知申購人、如達7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達90％應終止契約）
	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1-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不高於40％應告知申購人。另最近30個營業日如不高於3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高於10％應終止契約）
	配合一般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11條第23項、組合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11條第22項、保本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13條第22項及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13條第26項等約定事項，爰調整共同項目第四點檢查項目之說明文字。

	六、期貨交易：
(一)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從事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至第2款之交易所收取與支付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合計數占基金淨資產價值比率之最近5個營業日平均值(7)：__________ ％。
§49-1-2
(近5個營業日之平均值不得低於5%，但組合型、保本型及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在此限)
	六、期貨交易：
(一)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從事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至第2款之交易所收取與支付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合計(7)：__________。
§49-1-2
(7)/(1) =_______________。 (近5個營業日之平均值不得低於5%，但組合型、保本型及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在此限)
	配合主管機關114年1月14日金管證期字第1140330019號令修正共同項目第六點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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